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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德发展与人的解放表现为一个相同一的历史过程。人的主体进化经历了 

自然人、经济人和社会化自由人三个不同阶段，道德发展也相应经历了一个从臣民道德 

— — 市民道德——新公民道德的辩证发展历程。“臣民”在原始社会单纯表现为自然的奴 

役，在阶级社会则具有自然奴役与社会奴役双重内涵。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民”本质上是 

“市民”之抽象政治法律形式，社会主义社会从根本上消除了人的解放之制度障碍。迥异 

于资本主义市(公)民道德的新型“公民道德”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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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发展进步既是人的解放的一个基本内容，又是人的解放程度的实践理性表达，与人的解放 

表现为相同一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 

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 

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 

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 

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l阱人的历史发展 

经历了自然人、经济人和社会化自由人三个不同阶段，道德进步也相应经历了一个从臣民道德—— 

市民道德——新公民道德的辩证发展历程。 

一

、 自然人与臣民道德 

所谓“自然人”，是指社会个体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所处的低层次生存形态。其一，这种低层次主 

体形态的基础是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形态。此时，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孤立的地点、狭窄的范围内 

发展着。生产的水平、规模、范围均很有限；生产的主要客观条件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未曾人化 

的自然，人的生产活动只是为了在自然界维系自身最简单的生存，而不是更高级的物质文化需求。 

其二，这种低层次主体形态的内容是“人的依赖关系”。由极其低下的生产能力所决定，个体必须依 

赖“群”的力量才能维持生存，由此形成了个体对“群”(如早期的氏族、部落和以后的宗法制家族等) 

的依赖关系。人们主要限于在“群”内从事某些维持基本生存的相同活动，并只限于人同自然的简单 

物质变换活动，个人依附于特定的“群”，并被局限于特殊的角色职能上，“群”本身是个体成员彼此依 

赖关系的凝结，个人对“群”的从属表现为对共同依赖关系的从属。因此，个体表现为不独立。人们 

之间是按照各自在群体中的地位、作用并依自然血缘、宗法联合来发生关系，而不是依个人需要、利 

益和意志来发生关系。 

这种“人的依赖关系”是落后生产条件下的必然。“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 

力的和不可克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I2 在强大的自然外力统治下，人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 

氏族部落共同体来维持最简单的生存。这种原始社会主义大家庭式的生活，正是原始生产条件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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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缘依附关系之典型表现。随着生产力的缓慢发展，进人阶级社会之后，则在自然血缘关系之上 

建立起以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它是“政治性”即以阶级统治关系为标志的，表现为对 

宗法权力的服从。这两种关系虽然均直接表现为属人的而非物役性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特 

定身份等级规定的个人而互相交往，如酋长与族员、血缘亲属之间，贵族和奴仆，地主和农民等。其 

中，个体是谈不上什么独立、自由的。 

从道德视角看，臣民道德正是自然人之“人的依赖关系”的集中体现。此处所谓“臣民”，起初仅 

是就人与自然关系而言的(人受盲目的自然力量统治而为“自然的奴仆”)，进人阶级社会后则突出表 

现为社会关系上的不平等。为了在异己的自然力量统治下维持起码的生存，人们以血缘为纽带，结 

成原始共同体。“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 

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 人们依存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脐带，财产公有，平等 

互助，公平分配，彼此之间没什么差别，表现出原始共产主义的朴素道德意识。进入私有制社会后， 

自然的血缘共同体被打破，代之以统治阶级用来盘剥和威压广大劳动群众的暴力国家，人们被迫接 

受来自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双重奴役。与原始社会人的纯粹自然依附关系不同，在奴隶社会和封 

建社会，由于生产力仍然落后，自然依附关系仍不可能打破，而社会关系则深深打上了阶级统治的烙 

印。由此，自然依附关系与社会奴役关系的双重叠加，就构成了阶级社会之“臣民道德”的基本特 

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可谓阶级社会“臣民道德”的典型样态，其形成与我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社会结 

构紧密相关。中华古文明一直以农耕为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与此相适应，在政治上 

形成了所谓“东方专制主义”(马克思语)的统治范型，并与西周以来形成的封建宗法制度相叠加。这 

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我国阶级社会“臣民道德”的底色。 

1．依附于血缘家族之“宗” 

黄建中认为：“中土以农立国，国基于乡，民多聚族而居，不轻易离其家而远其族，故道德以家庭 

为本位。所谓五伦，属家者三，君臣视父子，朋友视昆弟，推则为四海同胞，天下一家。“[4]l 中国传统 

社会结构的特点是家国一体，其基本特质是把各种层面的社会组织都变成或看成一个以家庭为范型 

的伦理实体，这赋予了“家”在中国伦理中的绝对地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制的长期存在，既构成 

中国古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天然形式”，亦成为传统伦理精神的根基，使血缘关系构成传统伦理关系 

的范型，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根深蒂固的血缘观念(血浓于水是其恰当表达)。正如卢作孚所说：“家庭 

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 

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人 

每责备中国人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会；实则中国人除了家庭，没有社会。⋯⋯家庭生活的依赖关系 

这样强有力，有了它常常可以破坏其他社会关系，至少是中间一层障壁o"[5112-13这种家族本位的伦理 

文化使人的精神意向局限于家族之中，用血缘关系厘定社会关系，其结果便如黑格尔所云：中国人主 

要的角色是家庭成员而不是社会成员。 

自然血缘关系犹如一张无形的“天网”，触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寄附于血缘 

网络上，并作为某一具体血缘家族的一分子，在彼此生产繁衍的交往实践中，成为社会整体血缘关系 

之网的“纽结”。在现实生活中，依血缘关系而组成的大大小小的家族，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社会，构 

成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空间。它既是人伦的出发点、原则和归宿，又作为传统人格生长的立足点而 

内在决定其基本内容和特质。在一个家庭中，不仅男女有别是出于生理，长幼之分也成为天然，其普 

遍的形式便是所谓“封建家长制”。《周易》“家人”卦“彖辞”云：“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 

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 

下定矣。”此种封建家长制，集中表现为一种血缘亲情上的依附关系，其成员身份既不独立也不平等， 

而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长兄如长父、长嫂如长母。父系家长掌握了家庭的全权，子、妻、弟在父、 

夫、兄面前，必须孝、顺、恭，而不能伸张自己的权利和意志，否则便是忤逆，有违礼教之“防”，会受到 

谴责乃至惩罚。父对子可生杀予夺(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夫对妻有“七出之条”，弟对兄当顺守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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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礼教森严，威压重重，“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这既是基本的人伦规范，亦是不容挑战的基 

本人伦秩序。个体在敦其伦、尽其分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间成为等级壁垒的礼教顺民，唯唯诺诺，打 

躬作揖，久而久之，弯下去的腰便直不起来了。当“跪着生存”成为一种习惯时，依附性人格便成 

熟了。 

2．依 附于“宗”上之“法” 

“宗”上之“法”，谓之“宗法”，是建立在血缘家族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及其组织设 

施。它移植血缘上的“亲亲”之理于社会政治生活，使之转而为“尊尊”之道，将血缘关系的自然秩序 

转化为严密的统治秩序，由此实现血缘之“宗”与政治之“法”的统一，家与国的统一，“亲亲”与“尊尊” 

的统一。这样，由“亲亲之杀”到“尊尊之等”，等级分明的封建宗法制度便日趋密实、成熟了。诗云：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J、雅·北山》)董仲舒云：“王道之三纲，可求于 

天。”(《汉书·董仲舒传》)封建宗法制度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让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在家族 

血缘关系基础上，宗法政治“法网密植”，作为超越性的统治力量君临天下，普通社会个体全面沦为依 

附陛的“臣民”，匍匐于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治权力之下。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n∞在我国传统社会，“男耕女织”式小农经济的 

简单封闭性所产生和容纳的生产力是低下而贫乏的。在天人关系上，“靠天吃饭”的落后生产方式必 

然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依附性；以此为基础，又结构性地生成了社会关系上的血缘宗法依附关系。小 

农经济的自给自足使小农间因缺乏必要的联系而难以形成共同关系，“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 

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6】7酡，因此，数以千万计的升斗小民是真正意义上的“草民”，“他们不能 

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 

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 

光o~[6]763此阶段人的本质必然表现为小农经济基础上对 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依赖关系，这双重依赖关 

系内在地决定了“臣民道德”的依附性特质。 

就“臣民道德”所反映的社会关系而言，个体从诞生之日起，就置身于既定的社会等级关系网络 

之中。在家庭内部，夫妇、父子、兄弟上下有别；在职业分途上，士、农、工、商界限分明；在社会地位 

上，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等级森严；在社会生活中，家国一体式社会结构所内蕴的政权、族 

权和夫权，与“圣人以神道设教”的神权相互渗透、共同作用，在维护“君臣父子”式封建统治秩序的同 

时，也成为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大绳索” ]3 。作为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式不平等人 

伦关系的宗法意识形态体现，“臣民道德”在内容上展开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教规范系统。一 

方面，“跪着生存”的“臣民”在价值理性上必然表现为依附性的“臣民道德”；另一方面，依附性的“臣 

民道德”亦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一批批“跪着生存”的“臣民”。对此弊端，陈独秀深刻批判道：“宗法 

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日损害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日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一日剥夺个人法 

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日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命力。”_812 揭示出依附 

性“臣民道德”对人的主体独立精神的全面消解。 

不难看出，阶级社会的臣民道德既以人对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依赖关系为基础，又是人的双重依 

附性和血缘宗法不平等关系的表现。它使得个人表现为不独立，其基本关系是“人的依赖关系”，其 

基本特点是依附性。但也要看到，“臣民道德”反映的是人的真实关系和人的本真情感，遵循的是真 

实的人伦价值逻辑，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道德关系之种种物化、异化情形。某种程度上，它不失为一 

种“田园牧歌”式的淳朴人伦情感表达。 

二、经济人与市民道德 

所谓“经济人”，是指社会个体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形成之特殊阶段性的生存状态。经 

济人的主体形态之形成基础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人形态的主体内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 

的人的独立性”。此处，所谓“人的独立性”，意味着人们打破了传统家族血缘及宗法政治关系之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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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枷锁，意味着随着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改造自然能力不断增强，逐步从自然的奴役中解放出 

来而崛起为自然的主人。它并不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上获得了自由全面发展从而真正确立了自身 

的主体地位，相反，它以社会关系中资本的奴役和全面物化为前提，所谓“独立性”，也只具有相对和 

有限的意义。事实上，由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经济人在主体内涵上 

隐藏了这样一对矛盾：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主体性、独立性要求与物化的社会关系现实之间的矛 

盾。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要求是通过社会关系的物化来为自己开辟实现道路 

的，但随着社会关系“物役性”的不断加深，它由人之主体独立性的实现载体日益变成人之主体性、独 

立性发展的桎梏，人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反而成了压制人并阻碍人的主体独立性实现的异己力量， 

在异己之物的力量的支配下，人日益丧失主体性，沦为物的奴隶。因此，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发展到 
一 定程度，就必然要抛弃社会关系的物化形式，通过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来开辟其 

未来发展道路。这样，人之主体性、独立性的发展要求与物化的社会关系的对立统一，既规定了经济 

人的历史内涵，又决定了经济人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命运。 

从道德视角看，市民道德正是经济人之物化一独立矛盾性关系的集中体现，它在内容上表现为 

主体精神与利己主义的矛盾统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人格化表现，所谓 

“市民”就是生成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的利己主义独立个体。市民社会成员所秉持的“市民道德” 

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1．主体性独立人格的挺立 

市场经济以个人自主活动为前提，它通过“物的依赖性”的中介，改变了社会个体的依附性臣民 

人格，并为个体独立自主之主体形态的生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已 

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隋地斩断了把人们束 

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 

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6 堋一方面，商品交换的社会化贸易形式，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 

面平等；作为其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人的意志自由。另一 

方面，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 

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 

从纯粹观念意义上说，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从政治法律和社 

会关系意义上说，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交换价值的交换”而已。交换过程中平等和自由关 

系的确立，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摆脱了自然和人身依附的独立个人。“这种个体 

的独立人格，具有自立能力、自主性质、自律意志和自由意识等多项内容。”[9 个人在以市场为中介的 

普遍性社会交往中，不断突破其天然禀赋的局限性，获得发达的社会分工所要求的自立能力，使自身 

在造就多方面的需求、全面的关系以及全面的能力过程中，打破自然地域和血缘宗法的依赖关系，获 

得主体身份的独立。作为独立的个人，每个人均是市场活动的主体，他的意志能够支配自己的生命 

活动，在法律范围内自主选择自己的行为并承担相应后果，使自己成为自身的主人。作为个体独立 

人格的精神反映，自由意识要求人们在经济交往活动中不断获得人格的解放，实现经济交往关系的 

自由。 

由市场来配置稀缺资源，在激发人的独立、自由、平等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优越性，它普遍鼓励 

人们对目标追求之自我负责的行为。市场不仅使消费自由成为现实，而且使富有创造性的生产、行 

为自由成为现实。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身份独立了，才能 

自由出卖劳动力，劳动力市场才能形成，并由此拉开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就商品本身而言，亦内含 

了平等的要求。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n 0]m诚然，商品就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体现 

的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其交换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统一决定，而从根本上排除任何高低 

贵贱的等级依附和不平等的地位差别。就此而言，资产阶级倡导所谓“天赋人权”，鼓吹自由平等和 

契约精神，并不是出于什么纯粹“高尚”的目的，它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之内在要求的反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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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体人 格 的“物化 ”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使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成果不是为全社会而是为资 

本家私人占有，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生产社会化与资本私有制之间矛盾的演化，使阶级剥削和奴 

役不断加深，社会关系日趋恶化。在剩余价值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家成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而工人 

则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人不仅不能在社会关系上实现自身的解放，反而被自己创造出来的 

“物”所支配和役使，异化为片面发展的经济动物。资本主义“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 

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 

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通过交换价值 

来体现，各类市场主体均只考虑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把别人只当做实现其私利的工具，整个市民社 

会实际上变成私人利益的战场，“人人为自己，他人即地狱”成为生动写照，人物化为利己主义经济 

动物。 

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物化社会关系，固然在一定阶段为个体人格的独立提供了 

必要的中介，但随着人们独立意识的成长和社会关系物化的日益加深，二者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难 

以调和，物役性越来越成为主体性、独立性发展的桎梏。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 

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和现代 

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和毋庸争 

辩的事实。”n̈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夺导致了Et趋严重的两极分化，普 

通大众丧失了个人独立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物质条件。既然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最大化地榨取 

工人的剩余价值，这就意味着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夺，劳动者只做蛋糕而不拥有蛋糕，资本家拥有蛋 

糕而不做蛋糕，社会丧失了基本的公正，人怎么能真正独立、自由和平等?既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物 

而不是为了人，那么为了物就会牺牲人，物的增值就会以牺牲个人全面发展为代价。“在资本主义社 

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_614 与此同时，全球化生产要 

求的El益精细的社会分工，导致了个人职业活动的Et益狭隘化和个体对象性关系的贫乏。随着科技 

时代的来临，人受着物的更无情的支配和统治，其片面、畸形发展不仅未获改变，反而日趋加重了。 

在技术的统治下，人变成了统治者消极的机械工具而失去了自我，着魔于无限制的技术生产和工艺 

制造，“发达工业社会”Et益从整体上变成一个吞噬个人本性的巨大“工艺装置”。二是人之自由平等 

的表象化，表象之下是更深的奴役和不平等。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条件 

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商品的买和卖取决于买卖双方的自由意志，买卖双方按 

照劳动力价值进行平等交换。这看似自由平等、公正合理，但工人阶级一无所有的阶级地位决定了 

他们只能成为雇佣劳动者。一进人生产领域，自由平等或公正合理就完全丧失了，工人就沦为资本 

奴役下的生产工具，只有受剥削的自由而没有不受剥削的自由。交换领域的表面自由平等，不仅消 

除不了社会关系上的深重奴役，反而成为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巧妙形式。“经济人”相互矛盾的 

物化——独立的双重人格，注定了它不过是社会主体人格发展的特定阶段，一俟社会条件成熟，主体 

人格形态上新的革命性变革便会到来。 

三、社会化自由人与新公民道德 

所谓“自由人”，是指社会个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形成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生存状态，它在 

内涵上表现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 

自由个性”。这种理想状态是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基础的，是与社会公有制的不断发展和完 

善息息相关的。普遍的社会公有制消除了以往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对立，实现了劳动者与所有者的统 
一

。 它使个人在共同劳动和公平分配基础上联合起来，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真正主体，在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使之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马克思指出：“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 

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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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 

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_6 整个社会生产经由人们有组织的自觉控制而 

日益摆脱其盲目性，劳动者摆脱了资本的奴役，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彼此结成了平等、团结的 

同志式关系，社会有机体成为个体成长的共同家园，个人与社会关系走向了协调一致。以往私有制 

社会的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人不仅在自然物种上，而且在社会关系上从动物中脱离出来，从动物的 

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崛起为自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只有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 

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 

国的飞跃。”n。 社会化大生产与社会公有制的有机结合，在全面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为人的 

解放和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开辟了道路。 

与这种社会化自由人相一致的道德形态，就是把个人与社会统一起来的社会主义新公民道德。 

其基本内涵一是个体的真正独立和全面发展，二是在个体的自觉联合中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 

有机统一。人们一般会常识性地把“公民”看成一个单纯法律概念，以为它已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 

得到实现。这实际上并不准确。“公民”是与“私民”相对而言的，它在内涵上与社会共同体直接同一， 

是社会共同体的个体形式，具有广泛深刻的社会学意义。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作为利己主义“私 

民”的“市民”概念是充分实现的，而“公民”概念虽早已提出，但私有制所带来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 

的二重性分离，造成了个体身份的二重化分裂，使“公民”概念徒具形式，而在实际内涵上被虚置化 

了。只有当“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1 时，真 

正意义上的“公民道德”才能不断得到实现。 

1．个体的全面独立和充分发展 

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 
一 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n 3j 。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功绩就是打破了以往“人的依赖关系”的 

制度性枷锁，带来了人们在经济必然性王国中主体地位的确立，由此历史性推进了人的解放历程。 

从道德方面看，“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n ̈∞在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中，如果说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 

峡谷”尚可视为特定民族、国家多样性发展道路之体现的话，那么，藉由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来推进人 

的独立和道德解放，则是人类道德进步不可逾越的阶段。未来“自由人联合体”产生的前提是“自由 

人”即独立个人的生成。只有经过市民道德这个中介，以“物的依赖性”为代价换回“人的独立性”，自 

由联合的新公民道德才有可能生成。反之，幻想由“人的依赖关系”直接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其 

现实版只能是“人的依赖关系”的重演。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不是“补资本 

主义的课”，而是通过市场经济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打破僵化体制的束缚，促进人的独立和解 

放，进而推进独立个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自觉联合。 

正如“经济人”只是人类解放历程的阶段性存在而非终结一样，市民道德也只是人类道德发展的 

中介环节而绝非终结。个体的真正独立和全面发展，只有打破资本的奴役，在“自由人联合体”式的 

新型“公民社会”，才能得到切实的实现，这恰恰是新“公民道德”的一个基本内涵。正如马克思所说： 

“只有在这个阶段上 ，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 
一 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 

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n]2m真正的社会共同体克服了物役性的盲目力量统治，“各个人都是作 

为个人参加的。”n 。人们在共同占有社会财富的联合劳动中获得了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各个人 

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它扬弃了物役性所导致的片面、畸形发展，在社 

会性联合中实现了个人充分的、不再受压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 

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这样，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获得了保障，以往资本奴役的魔咒被打 

破了，“阶级的个人”解放为真正“有个性的个人”(马克思语)，社会个体的自由个性真实地形成了，每 

个人均作为主体充分自由地表现和发挥其创造力，自主地支配自身的全部社会生活，在驾驭自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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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全部外部条件基础上实现人格的真正独立(而不是“经济人”之物化的独立)。联合个人的合目 

的性实践活动(作为“生活第一需要”的自主的、创造性劳动)充分表现出人类活动的完整性和人的本 

质的全面丰富性(卢卡奇谓之“合类性”)。 

2．扬弃物役性，走向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 

前文已述，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主体表现的“经济人”内涵了物役性和独立性的矛盾。时至 

今日，随着生产的全球一体化与资本全球性垄断的同步发展，物役性越来越成为人的主体性独立发 

展的桎梏。跨国垄断资本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其统治，使整个世界的 

生产和生活全面服从于资本贪得无厌的利润逻辑。全球化的发达生产力和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无 

疑体现了我们时代的历史性进步，但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科学技术，都主要是“利润最大化”的资本贪 

欲所促发的，亦均为如同“人间上帝”般的资本所操控并服务于资本的利润逻辑。在资本的全球性统 

治下，人的主体性沦丧程度大大加深了。全世界劳动者都在为资本的利润而生产，全球性生产过程 

在资本操控下走向了整体性异化，财富的积累与贫困的积累相伴而生；全球性市场体系把世界范围 

内的人际关系物化成了交换价值，“看不见的手”(实质为垄断资本所控制)决定了各种稀缺资源的配 

置，人们像服从于盲目的自然必然性一般，在市场经济的滚滚红尘中随波逐流、优胜劣汰、挣扎沉沦， 

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资本为追逐利润而不断扩大再生产，产能严重过剩不仅导致浪费和危机，亦 

使对消费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资本拼命压榨每个人的消费潜力，把每个人变为消费机器，故而极 

力倡导一种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无孔不人的发达现代传媒网络众声喧哗，鼓噪起一波波光鲜时髦 

的、了无心肝的、光怪陆离的、烦乱人 tl,的消费主义浪潮，高消费和商业化生活方式通过灌输虚假的 

需要和情欲的满足来消解人的主体性意志和独立个性，人在物欲和现代技术的控制下变成了耽于享 

乐而丧失灵魂、只顾现在而不求长远、只会机械行动而丧失创造个性的“单面人”(马尔库塞语)。与 

此同时，为满足资本的贪婪欲求而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又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恶化了人类的整 

体生存境遇。其结果便如马克思所说：“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由人类解 

放的辩证历程所决定，全球化时代人的独立性要求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必然要炸毁“物的依赖性”的 

外壳。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就是对私有财产从而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它“作为完成 

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 

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 

真正解决。”m 。 

在实现了对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导致的政治国家与 

市民社会的二重化分离将不复存在，人的社会性与社会的属人性将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而 

走向统一，真正意义上的“公民道德”才能得到逐步实现。公有制和共同富裕，使人们成为生产资料 

和社会财富的共同主人，彼此建立起平等、互助、合作、友爱的“同志式”关系，并在共同劳动的过程中 

走上了自觉的联合。联合而成的共同体属于每一个人，共同体的利益与每个人的利益直接同一，成 

为共同体成员共同一致的根本利益。社会化的联合体把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置于他们自身的控 

制之下，这使得每一个体在发展中，一方面不像“自我牺牲”那般泯灭个性、丧失自身，而是社会联合 

体以发挥人的天赋潜能、本质力量和创造性为目标，积极建构起人们全面丰富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 

也不像“利己主义”那般唯我独尊、损人利己，而是基于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自觉地将个人利益与个性 

发展固定在促进整个社会发展的总体指向上。这就在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统一中，以自觉联合的共同 

体方式，保障了每一成员权益和个性的全面发展。 

当前，我国正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实践载体来推进现代化目标的逐步实现。在特定的社会转 

型期，由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封建残余思想的顽固存在，市场经济利己一拜金自发因素恶性泛滥 

的不利影响，加之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在复杂“嫁接”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如公私所有制矛 

盾、贫富分化、腐败现象蔓延等各种社会问题的影响，在社会主体的生存样态上使马克思所谓“人的 

依赖关系99 66物的依赖关系”和“联合起来的自由个人”三大形态，从依次更迭的历时性存在“横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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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时性存在，在道德生活中传统依附性的臣民道德、物化一独立的市民道德和兼容主体精神与集体 

主义价值观的新公民道德也同时共存并相互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道德领域的混乱和失 

范，当下的种种社会道德问题也多由此而来。从道德属性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是迥然相异的。前者是“以人为本”即以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本的，它虽然也讲“利润”逻辑， 

但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富裕，为了不断满足人们El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人的 

全面发展提供不断充实的物质条件，而不是要把人变成利己主义经济动物；而后者则相反，它是全面 

“以资为本”的，整个社会生产服从于资本贪得无厌的逐利逻辑，并不断再生产出资本家对劳动者的 

剥削、压迫、奴役关系，它虽然通过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交换打破了封建人身、政治等各种依附关系， 

促进了独立人格的生成，但却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给人套上了资本奴役的深重枷锁，把人变成 

了利己主义经济动物，导致整个社会关系的全面物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在性质上是社会主义 

的，它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德的辩证扬弃，总体上属于比资本主义更高层次的道德形态。因此， 

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利己一拜金主义道德形态，更不能把西方道德糟 

粕与封建依附观念结合起来，搞“物化—依附”的裙带资本主义道德，而应该以唯物史观的主体理性 

自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践中，自觉推进道德建设的“双重否定”：通过由市场调节形成的利 

益激励机制来肯定人们谋取正当利益的合理性，并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主体的创造性活力，使个体 

独立人格冲破僵化扭曲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而逐步生成；在此基础上，再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以公有 

制为主体，实现共同富裕等)内在的社会整体主义价值取向来克服市场经济自发的利己拜物倾向，把 

“我为人人”与“人人为我”统一起来，在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运动中实现个体独立和解放与社会整体 

进步相结合，不断开辟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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